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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职业体育数据保护的困境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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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职业体育数据兼具人格权和财产权属性,职业体育数据保护关乎运动

员、赛事组织者、数据管理者等多主体的基本权益。但当前我国尚未制定职业体育数据保护方面的法

律规范和行业规范,引发了现实中职业体育数据保护知情同意原则的失灵、数据自决权的虚置、财产

性保护的阙如等问题。提出,应通过建立健全相应法律法规、制定行业规范等路径,以及通过集体谈

判协议等形式实现私人救济,加强职业体育数据保护,助力我国职业体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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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 《“十四

五”体育发展规划》,指出要 “建设由国家体育

大数据中心和各省 (区、市)体育数据中心组成

的体育数据框架体系,逐步建成全国群众体育数

据库、体质监测数据库、运动员等从业人员数据

库、各项目运动训练数据库、体育竞赛数据库、
体育场馆场地数据库、体育产业单位名录库、体

育科技资源数据库,提升数据分析、运用和决策

支持能力。”职业体育数据在数字体育发展、运

动员选拔、体育内容制作、体育博彩行业等领域

发挥着重要作用,职业体育数据保护事关运动

员、赛事组织者、数据管理者的基本权利义务,
然而在当前我国的法律体系框架下,职业体育数

据保护缺乏相应的专门法规定,仅依靠 《民法

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的相关条

例加以规制,无法完全满足职业体育数据保护的

现实需要。同时,行业规范忽视了数据保护的重

要性,缺乏相应的规制条款。这就导致 “知情同

意”原则在数据保护中失灵,运动员无法通过

“数据自决权”合法有效保护自己的个人数据,
不仅丧失了对个人数据的收集、管理、使用权

利,还无法保障个人数据背后所蕴含的财产性价

值,因此要加快完善职业体育数据保护体制机

制,推动我国职 业 体 育 和 数 字 体 育 合 法 有 序

发展。

1 职业体育数据相关概念与保护基础

1.1 职业体育数据的分类

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数据

安全的学术文献及一般立法视角中,“信息 (in-
formation)”和 “数据 (data)”经常被视作是

同一概念来使用的。我国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

与个人数据属于实质相同的法律概念[1]。在国外

立法中, “information”和 “data”都存在于立

法实践中,在2020年美国联邦隐私保护立法草

案中,大多数都使用了 “information”一词,如

《消费者数据隐私和安全法案》(Consumer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
 

Act)、 《消费者线上隐私

权法》(Consumer
 

Online
 

Privacy
 

Rights
 

Act);
而在欧盟的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
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中,则使用了 “data”
一词。在我国立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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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条、第1034条则分别使用了 “数据”和

“信息”。综上所述,从国内外理论实践来看,虽

然 “个人信息”和 “个人数据”二者并不完全等

同,但在实践中并未严格区分,二者在实质上并

无较大的区别。
本文中的职业体育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形

式或者其他方式对职业体育相关信息的记录,包

括体质监测数据、运动员个人数据、各项目运动

训练数据、体育竞赛数据、体育场馆场地数据、
体育科技资源数据等。从内容上来看,职业体育

数据分为可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数据和不可识

别特定自然人的事实数据,前者如运动员个人数

据、反兴奋剂数据等,后者如体育场馆场地数据

等。从敏感程度上来看,职业体育数据可分为普

通数据和敏感数据,普通数据仅体现数据控制者

的财产权益,敏感数据除财产权益外更重要的是

体现个人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在职业体育数据

中,除了一小部分是基于客观事实所产生和汇集

的数据外,绝大部分都为运动员个人数据或以运

动员个人数据为基础形成的数据。

1.2 权利基础

传统理论认为,个人数据属于人格权范畴,
具有天然的自然人人格属性表征,能够彰显个人

要素中最基本的自由和尊严价值[2]。但随着数字

经济的发展,个人数据所蕴含的财产权价值逐渐

成为共识,个人数据保护正逐渐走向财产化新机

制[3]。个人数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人的尊严与

有价值的经济财产结合在一起,因此个人数据也

成为了当今经济全球化中重要的生产要素[4]。
职业体育数据具有传统的人格权属性。职业

体育数据当中最重要也最亟需保护的是运动员个

人数据。具体而言,运动员个人数据又包括身份

信息、生物识别信息、技术动作信息、健康生理

信息等[5]。现代技术,特别是摄像与跟踪技术、
生物识别技术、生物力学分析技术的发展,使得

运动员个人数据在赛事报名、日常训练、赛事录

制、反兴奋剂管理等过程中被广泛收集、储存、
转移和使用。单独利用这些运动员个人数据与其

他信息结合能够识别出唯一的特定自然人,通过

对获取的碎片化运动员个人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就可以形成特定运动员的性格、生物特征等人格

标识,可能会引起运动员的担忧与恐慌,只有消

除 “信息化人格”被他人窃取和操控的潜在风

险,保持其信息化人格与其自身的一致性而不被

扭曲,才能保证个人的人格独立和人格尊严[6]。
运动员个人数据不同于个人隐私,个人隐私的特

征在于私密性,个人数据的特征在于识别性,对

个人隐私的保障是数据保护的逻辑起点。运动员

个人数据属于人格权范畴,具有明显的人格权特

征,即人生而为人所固有的独立、自由及尊严。
职业体育数据具有明显的财产权属性。随着

大数据、数字化经济的发展,数据不仅直接影响

个人权益,更上升为国家战略资源,被称为 “数
字时代的石油”[7]。传统民法学说认为,财产权

是指以财产利益为内容,能够直接体现公民财产

利益的民事权利。由于个人数据具有可识别性和

唯一性,其可以为数据控制者带来潜在的商业价

值和经济利益。因此,个人生物识别数据的财产

权性质是不可否认的[8]。在职业体育领域内,如

运动员个人劳动合同谈判、体育博彩行业、电子

体育游戏行业等方面,职业体育数据的强财产权

属性更加明显[6]。如体育博彩行业和体育电子游

戏行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体育赛事数据[9],西方国

家的各大赛事组织者已经纷纷开始成立专门的体

育赛事数据分析机构,对体育赛事数据进行商业

化经营。因此,职业体育数据是一种兼具人格权

属性和财产权属性的复合性权利。

1.3 规范基础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尚未有关于职业体

育数据保护的单行法规定,只能通过 《民法典》
《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中的相关规定

加以规制。对于运动员个人数据属于隐私权还是

个人信息权,我国目前采用 “二元论”,将 “隐
私权”和 “个人信息保护”并列规定,但并未承

认个人信息权已经上升为人格权中的基本民事权

利,也不认为个人信息完全属于隐私,只有个人

信息中的私密信息属于隐私,适用隐私权的规

定。因此,关于职业体育数据保护的规范主要为

私法规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 “知情同意”原

则,“知情”即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

围,“同意”即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

2021年6月通过的 《数据安全法》对行业规范

中的数据保护作出了相应规定,要求 “相关行业

组织按照章程,依法制定数据安全行为规范和团

体标准,加强行业自律,指导会员加强数据安全

保护,提高数据安全保护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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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并指出 “任何组织、个人收集数据,应当

采取合法、正当的方式”。2021年8月通过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则进一步明确了 “知情同意”
(或称为 “告知—同意”)原则,同时还专门规

定了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这对运动员生物

识别数据、医疗健康数据、行踪轨迹数据等方面

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在体育赛事数据方面,

2022年6月修订的 《体育法》新增了 “未经体

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相关权利人许可,不得以营

利为目的采集或者传播体育赛事活动现场图片、
音视频等信息”,进一步明确了对体育赛事数据

的法律保护。
西方国家同样并未出台职业体育数据保护的

专门法律规范,而是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

和行业自治规范加以规制。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详细规定了数据主体享有的权利与数据控

制和处理者的责任义务,并将 “知情同意”原则

作为合法采集用户数据的前置条件。美国则是通

过 《电信法案》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明确了采集用户个人信息的相关规定,
《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还规定自

然人对自己的医疗健康、生物识别信息享有控制

权。除此之外,职业体育领域的数据保护自治规

范也 在 逐 渐 完 善,2009 年 世 界 反 兴 奋 机 构

(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DA)颁布了

反兴奋剂领域的第一个数据保护标准 《隐私与个

人信息保护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Personal
 

In-
formation),明确了职业体育中反兴奋剂管理过

程中的数据和隐私保护规则[10]。2013年国际奥

委会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
第125次全会通过了现行的 《奥林匹克宪章》,
其中第7条就规定了奥委会对于奥运会赛事数据

的权利,即 “国际奥委会拥有与之关联的所有权

利和数据……国际奥委会确定与奥运会、奥运会

的比赛和体育表演有关的数据获取条件和任何使

用条件。”

2 职业体育数据保护的现实困境

2.1 “知情同意”的失灵

知情同意原则源自于医学领域,指医生必须

向患者披露足够信息,在患者对其病情、医疗方

案等知情的情况下经患者同意才能采取相应的治

疗措施。随着社会的发展,知情同意原则逐渐成

为世界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的一项基本原则。在

个人数据领域,“知情”即数据处理商必须向用

户明示收集、储存、使用和转移数据的目的、方

式和范围,“同意”即数据处理商必须征得该用

户或者其监护人的明确同意才能对其个人数据进

行收集、储存、使用和转移,并且应当严格遵守

所告知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从合同法理论来

看,数据处理商 (企业或组织)与用户之间为互

联网服务合同关系,用户享有缔约合同之自由,
当且仅当用户作出同意之意思表示,自愿接受包

含数据收集、储存、使用和转移的契约时,该合

同才具有效力[11]。因此,知情同意原则乃是个

人数据收集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也是对个人基本

权利的尊重和保障。
进入数字时代,各种收集个人数据的手段、

方式层出不穷,知情同意原则逐渐失灵。一方面

是用户无法应对如此专业、繁多的隐私声明,另

一方面是监管机关无法对数据收集者进行及时有

效监管[12]。在职业体育领域,由于运动员个人

数据具有主体特殊性和客体特殊性[6],知情同意

原则失灵表现得更为明显,不仅无法有效保护运

动员个人数据,甚至有可能成为违法收集运动员

个人数据的 “工具”。在运动员劳动合同中,虽

然一般都告知将会收集、储存、使用和转移运动

员个人数据,但由于体育组织与运动员之间不平

等的主体关系,运动员往往只能被迫接受这些数

据条款,否则将无法签订劳动合同,因而这种

“同意”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色彩,表现为 “同意”
的失效。在体育赛事中,知情同意原则的保护同

样无力,以2018年平昌冬奥会参赛报名表为例,
申请表第2项对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规定为 “参
赛者同意:本人个人数据,由平昌奥组委收集并

与国际奥委会共享。平昌奥组委及国际奥委会存

储、使用的此类数据,可因运营所需在任何地方

(包括韩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存储、使用,以方

便本人参与或筹办2018年奥运会。本同意书特

别同意平昌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采集和处理本人

的个人数据,并允许其在需要时与韩国执法部

门、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国际刑事法院、国际体

育仲裁院分享相关数据。”参赛报名表上告知的

信息寥寥无几,并未说明基于何种目的而加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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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以及使用的目的、方式、范围。

2.2 “数据自决”的虚置

数据自决权,或信息自决权,与 “知情同

意”原则关系密切,是个人数据保护中的重要权

利。“个人信息自决权是公民个人信息的基础权

利,知情同意则是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核心。”[11]

信息自决权是现代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基础,即

个人信息的最终控制权应掌握在信息主体手中,
而知情同意是保障这种最终控制权最重要的手

段,没有知情同意就没有信息自决。二者在侧重

点上各有不同,“知情同意”原则侧重个人数据

处理中双方主体的关系,即数据收集者的告知和

数据控制者的同意;而 “数据自决权”侧重于数

据控制者自我决定和支配的权利,即决定自己的

数据何时何地为何而被谁收集、储存和使用,并

可决定是否将相关数据予以删除[13]。
在职业体育领域,以运动员为代表的数据控

制主体事实上已经丧失了数据自决权。一方面,
体育组织或赛事组织可以通过相应的 “豁免”条

例合法取得运动员个人数据。例如美国 HIPAA
规定,当雇员的身体健康需要达到一定标准才能

完成工作时,雇主有权把 “将医疗记录公开”当

做一个雇佣条件。根据这个豁免条款,职业体育

组织可以通过运动员雇佣合同中的格式条款,迫

使运动员公开个人的医疗健康信息[14]。《世界反

兴奋剂条例》 (World
 

Anti-Doping
 

Code)第

22.2条规定 “各国政府应当制定法律、法规、
政策或行政措施,以便:与反兴奋剂组织合作和

共享信息;依照 《条例》的规定在反兴奋剂组织

之间共享数据;不受限制地传送尿样和血样以确

保其安全性和完整性”,虽然该规定为共享和转

移数据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事实上已经侵犯了

运动员的个人数据自决权。另一方面,科学技术

的发展也让运动员愈发难以支配和控制个人数

据。职业体育数据具有更强的公共性,在运动员

参加赛事过程中,往往都会被数据采集者通过视

频或图片进行全程捕捉,甚至连训练、休息时间

也无法避免[15]。各种各样的视觉动作识别技术、
动作捕捉技术、生物力学分析系统、可穿戴设备

等能够随意收集和获取运动员个人数据,这些数

据不仅包括生物力学数据、生物识别数据,还包

括个人医疗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因此,事实

上运动员根本无法实现对个人数据的控制和支

配,数据自决权也就无从谈起。

2.3 “财产保护”的阙如

我国 《民法典》第127条规定 “法律对数

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从此条规定来看,立法者将数据与网络虚

拟财产并列规定,表明了对数据的财产权化倾

向。数据的价值不在 “占有”,而在 “利用”[16],

数据财产权化并不会与数据的开放共享发生矛

盾,相反数据财产权化会促进数据要素的高效利

用和有序流通。赋予个人数据财产权保护,不仅

能够加强个人数据主体对于个人数据的控制权,
避免个人数据被非法收集、滥用,还能有助于促

进数据经济社会的发展[3]。

在职业体育领域对于数据财产权保护的阙

如较为明显,一是体育赛事数据财产权保护的

阙如。例如,2021年3月,美国国家橄榄球联

盟 (NFL)与多家电视媒体签订了2023—2033
年长达11年的电视转播合同,合同总价值高

达1
 

130亿美元;2015年初,美国职业篮球联

赛 (NBA)与腾 讯 以5亿 美 元 的 价 格 签 订 了

2015—2019赛季的网络独家直播权。根据我国

《数据安全法》的规定,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

或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目前来说,大部分

体育赛事都不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难以通过

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只能通过数据财产权加以

保护[17]。在现实中,各种侵犯体育赛事数据财

产权的 情 况 时 有 发 生,如 “央 视 诉 聚 力 案”
“体奥动力公司诉上海新赛季足球发展有限公

司网络侵权纠纷”等。在缺乏明确的规定下,
体育赛事组织者的数据财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

护。二是运动员个人数据财产权保护的阙如。
运动员个人数据往往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如

运动员个人数据影响个人劳动合同的签订,还

能出售给博彩公司和体育模拟类游戏公司。从

数据主体角度来看,运动员乃是个人数据的控

制者和支配者,理所应当享受个人数据带来的

财产性权益,然而实际上这些数据所带来的各

类财产收益大多数被体育组织或赛事组织所占

有。从私权保护和数据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运

动员个人数据财产权保护的阙如不但会导致运

动员个人数据人格权保护水平的降低,还会造

成职业体育数据经济发展的无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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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业体育数据保护的完善路径

3.1 法律规范路径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指出,要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法律规范体系,提升依法治

体水平。对于职业体育数据的保护,最切实有效

的办法就是通过法律法规加以完善。目前,我国

还未出台针对职业体育数据保护的专门性法律文

件,仅通过 《个人信息保护法》 《数据安全法》
《民法典》《刑法》的零星规定加以保护,还无法

满足职业体育数据保护的需要。鉴于职业体育数

据的主体和客体特殊性,亟需通过法律规范路径

加大职业体育数据保护力度。
首先,要制定职业体育数据保护的专门法

律法规。以法国 《体育法》为例,立法者将体

育赛事数据权益纳入了保护范围,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对体育赛事数据法律保护不足的问

题。我国新修订的 《体育法》增加了运动员权

利保障条款,第52条第2款规定 “未经体育赛

事活动组织者等相关权利人许可,不得以营利

为目的采集或者传播体育赛事活动现场图片、
音视频等信息。”虽未提及运动员个人数据的

保护,但反映了体育赛事数据权利保障的倾

向。下一步,建议新增对职业体育数据保护的

原则性规定,再通过制定具体的职业体育数据

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对体质监测数据、运动员

等从业人员数据、各项目运动训练数据、体育

竞赛数据、体育场馆场地数据、体育科技资源

数据等进行明确的保护。
其次,要完善知情同意原则和数据自决权在

职业体育数据领域的运用。具体而言,可以通过

“场景—风险”导向路径[18]在职业体育数据收集

中进行动态风险控制,或是通过 “特别同意与概

括同意”[19]明确运动员同意数据收集的目的、范

围、方式、潜在风险等事项。同时,还应当明确

数据收集者违反知情同意原则侵犯职业体育数据

自决权的法律责任,以此来保障运动员能够真实

自愿同意和有效控制支配个人数据。
最后,要明确对职业体育数据财产权进行保

护。有部分学者提出可以借鉴知识产权保护中的

“使用许可”规则[5,20],通过该规则,运动员与

体育组织之间、赛事组织者与数据处理商之间可

以签订数据使用许可协议并获得相应的财产收

益,从而实现职业体育数据财产权的保护。

3.2 行业规范路径

仅通过立法对数据保护进行规制尚无法满足

现实需要,行业规范或内部规范也是职业体育领

域制度体系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应当建

立健全职业体育数据保护的行业规范,实现法律

法规和行业自治规范之间的 “同向发力”。一方

面,要建立我国职业体育数据保护的行业规范。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指出要 “引导体育社

会组织依法自治”,《数据安全法》对行业规范中

的数据保护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要求 “相关行业

组织按照章程,依法制定数据安全行为规范和团

体标准,加强行业自律,指导会员加强数据安全

保护,提高数据安全保护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应将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数据保护的相关

规范与职业体育的特殊性相结合,对职业体育数

据的收集、储存、使用和转移等事项作出全面细

致的规定,并且制定相应的保障条款和监督条

款,确保职业体育数据保护不流于形式,使职业

体育领域内各相关主体的数据权益得到有效

保护。
另一方面,要积极借鉴国际体育组织对职业

体育数据保护的相关规范。例如,《隐私与个人

信息保护国际标准》在2021年的修订中明确了

运动员等权利主体享有知情权、获取权、纠正

权、限制处理和删除权等权利;美国部分体育联

盟也通过劳资协议等形式规定了运动员享有自主

决定是否佩戴可穿戴设备的权利,并禁止体育组

织利用运动员个人数据进行谈判。要立足于我国

职业体育发展和立法基础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

借鉴国际体育组织的相关规范。同时,要厘清职

业体育行业规范与国家法律规范之间各自的目

的、地位、作用等区别,有选择地将职业体育行

业规范纳入到现有法律体系内[21]。

3.3 集体谈判协议

法律规范和行业规范主要是从公权力角度实

现对职业体育数据的保护,从私权救济而言,可

以通过 “集体谈判协议”实现对职业体育中运动

员个人数据的保护。集体谈判协议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源于1981年国际劳工大

会通过的 《集体谈判公约》,最初是指劳动者与

雇佣者之间就薪资等事项进行集体谈判。随着集

体谈判协议在职业体育领域内的发展,集体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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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逐渐成为一种运动员个人数据保护的方式。
例如,NBA在2017年的集体谈判协议中规定了

球队必须向球员解释测量、收集数据的内容和意

义;MLB也通过集体谈判协议建立了数据管理

委员会,对球员安全、数据管理、隐私、保密等

事项进行讨论[5]。通过集体谈判协议,运动员还

可以与赛事组织者之间就基于运动员个人数据形

成的体育赛事数据达成收益共享条款,从而获得

体育赛事数据的对价回报。
与法律规范和行业规范相比,集体谈判协议

具有灵活性、低成本性、直接性等优点。因此,
在缺乏相应法律规范和行业规范的情况下,运动

员可以通过集体谈判协议与体育组织之间达成关

于职业体育数据保护的协议,并可以通过标准劳

动合同明确体育数据保护的具体原则、范围、所

有权、使用权、管理者、访问权限、安全措施、
商业化使用、违约机制等问题。

4 结语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在数字

时代背景下,职业体育数据的保护是一个涉及多

方主体利益的问题,为实现我国体育现代化建

设,推进数字体育发展,必须直面当前的各种问

题并加以解决完善。当然,职业体育数据保护的

问题不止上述几方面,还包括数据保护豁免条例

的滥用、数据审查与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而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关行业规范都是

最基本、最重要的保护措施,坚信在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引领下,包括体育法律体系在内的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会越来越完善,更好地为我国职业体

育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彭诚信,向秦.“信息”与“数据”的私法界定[J].河南

社会科学,2019,27(11):25.
[2] 彭诚信.论个人信息的双重法律属性[J].清华法学,

2021,15(6):78.
[3] 汪厚冬.个人数据财产权化的进路研究[J].行政法

学研究,2021(6):900.
[4] IRION

 

K.EU
 

Law
 

on
 

cross-border
 

flows
 

of
 

person-

al
 

data
 

in
 

a
 

glob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Law
 

&
 

Economic
 

Regulation,2018,11(2):40.
[5] 徐伟康,徐艳杰,郑芳.大数据时代运动员数据的法

律保护[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9,34(5):456.
[6] 李亚南.论运动员生物识别数据的保护[J].河北体

育学院学报,2022,36(2):8.
[7] 杨翱宇.数据财产权益的私法规范路径[J].法律科

学,2020,38(2):65.
[8] 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

制度安排[J].中国法学,2015(3):38.
[9] GARLEWICZ

 

A.Athlete
 

biometric
 

data
 

in
 

soccer:

athlete
 

protection
 

or
 

athlete
 

exploitation? [J].De-

Paul
 

Journal
 

of
 

Sports
 

Law,2020,16(1):22.
[10] 徐伟康.反兴奋剂活动中个人数据保护的研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0,35(3):276.
[11] 郑佳宁.知情同意原则在信息采集中的适用与规

则构建[J].东方法学,2020(2):198.
[12] 张勇.APP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以知情同意为视

角[J].法学,2020(8):113.
[13] 甘 绍 平.信 息 自 决 权 的 两 个 维 度[J].哲 学 研 究,

2019(3):117.
[14] KARKAZIS

 

K,FISHMAN
 

J
 

R.Tracking
 

US
 

pro-

fessional
 

athletes:the
 

ethics
 

of
 

biometric
 

technolo-

gies[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2017,

17(1):45.
[15] BROWN

 

S
 

M,BRISON
 

N
 

T.Big
 

data,big
 

prob-

lems: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s’CBAs
 

and
 

their
 

handling
 

of
 

athlete
 

biometric
 

data[J].

Journal
 

of
 

Legal
 

Aspects
 

of
 

Sport,2020,30(1):63.
[16] 杨惟钦.《民法典》框架下企业数据财产权益实现

路径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1,53(4):103.
[17] 李宗辉.论体育赛事的“版权—数据财产权”二元

保护结构:以赛事直播侵权纠纷为切入视角[J].武

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09):50.
[18] 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J].环

球法律评论,2016(5):92.
[19] 田野.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原则的困境与出路:以

生物资料库的个人信息保护为例[J].法制与社会

发展,2018,24(6):111.
[20] 杨淦.利益平衡视角下运动员数据使用的法律风

险及对策[J].天 津 体 育 学 院 学 报,2022,37(1):

105.
[21] 宋军生.效力期待视域下的体育法体系构建[J].中

国体育科技,2015,51(5):109.

(下转第33页)

41



第6期 车旭升,等:善治视域下国际体育组织的治理体系特征及启示

chieve
 

autonomy
 

and
 

prevent
 

corrup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ports
 

governance
 

concepts,
 

gov-
ernance

 

principles,
 

governance
 

measure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propo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lym-
pic

 

Committee
 

(IOC),
 

the
 

European
 

Olympic
 

Committee
 

(EOC)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ummer
 

O-
lympic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ASOIF),
 

the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s
 

of
 

the
 

above
 

three
 

sports
 

organizations
 

are
 

further
 

sort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IOC
 

provides
 

a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guide
 

for
 

all
 

sports
 

organizations
 

to
 

develop
 

governance
 

indicators
 

and
 

assess
 

their
 

own
 

governance;
 

the
 

EOC’s
 

govern-
ance

 

system
 

has
 

adopted
 

IOC
 

principles
 

and
 

developed
 

self-assessment
 

software
 

and
 

educational
 

train-
ing

 

tools
 

for
 

assessment
 

experts;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ASOIF
 

draws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IOC
 

and
 

the
 

advantages
 

of
 

the
 

EOC’s
 

assessment
 

tools.
 

The
 

assessment
 

measures
 

are
 

further
 

concre-
tized,

 

and
 

the
 

results
 

are
 

published
 

in
 

the
 

form
 

of
 

annual
 

reports.
 

Its
 

practicality
 

has
 

been
 

recognized.
 

China
 

should
 

actively
 

learn
 

from
 

and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governance
 

practices
 

to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of
 

sports
 

organiz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good
 

governance;
 

sports
 

organizations;
 

IOC;
 

EOC;
 

ASOIF;
 

governance
 

system;
 

charac-
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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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and
 

Path
 

of
 

Professional
 

Sports
 

Data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LI
 

Yanan

(Department
 

of
 

Law
 

and
 

Politics,Party
 

School
 

of
 

C.P.C.
 

Jiangsu
 

Committee,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age,
 

professional
 

sports
 

data
 

has
 

the
 

attributes
 

of
 

both
 

personal-
ity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The
 

protection
 

of
 

professional
 

sports
 

data
 

is
 

related
 

to
 

the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thletes,
 

event
 

organizers,
 

data
 

managers
 

and
 

other
 

subjects.
 

However,
 

at
 

present,
 

China
 

has
 

not
 

yet
 

formulated
 

the
 

legal
 

norms
 

and
 

industry
 

norms
 

of
 

professional
 

sports
 

data
 

protec-
tion,

 

which
 

leads
 

to
 

the
 

failure
 

of
 

the
 

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
 

in
 

professional
 

sports
 

data
 

protec-
tion,

 

the
 

absence
 

of
 

data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lack
 

of
 

property
 

protec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private
 

relief
 

sh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orrespond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formulation
 

of
 

industry
 

norm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
ments,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professional
 

sports
 

data
 

and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pro-
fessional

 

sports
 

in
 

China.
 

Key
 

words:professional
 

sports;
 

data
 

of
 

athletes;
 

data
 

protection;
 

informed
 

consent;
 

self-determina-
tion;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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